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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宣布十四項支持香港的措施 

 

 措施 備註 

 加強兩地金融合作  

1. 容許合條件的企業在香港進行人民幣貿易支付。 

2. 同意人民銀行與香港金管局簽定貨幣互換協議。 

3. 鼓勵內地企業利用香港金融平台，開展國際金融業務。對中國

投資公司、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在香港設立或擴大分支機構,

中央政府持積極態度。 

4. 中央支持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 

我們感謝中央政府對特區的支持，尤其是表明會鞏固和提高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推動粵港金融合作。兩地有關機構

正緊密溝通，共同研究落實這些措施的具體行動。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簽署

貨幣互換協定，有助於必要時為兩地商業銀行設於另一方的分支

機搆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 

其他措施的具體細節，在有定案時會盡快作出公布。 

 加快涉及香港的基建  

5. 中央政府會協助推動港珠澳大橋盡快動工。 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政府現正全力推進項目，工程可行性研究

報告已呈交中央政府審批。大橋主橋的初步設計已於去年十二月

一日招標，預計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展開初步設計。 

6. 中央政府會促進香港深圳機場鐡路、廣深港高速鐡路，以及皇

崗及文錦渡邊境口岸改造的工程項目。 

鐡路連接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刊

憲，啟動了法定所需的程序。項目現正在詳細設計階段，預計於

今年年底動工。 

 

有關以鐵路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和深圳機場的前期研究，於二零零

八年已大致完成。結論是機場聯絡線在技術上是可行的，現在的

工作是研究聯絡線與兩地機場和航空公司之間「無縫」合作的空



 措施 備註 

間，以確保其經濟效益。研究預計於零零九年年中完成。 

 

皇崗及文錦渡邊境口岸 

 

保安局正與深圳市政府口岸辦保持緊密聯繫，以了解皇崗及文錦

渡邊境口岸改造工程的最新發展，並考慮作出適當配合。 

 

蓮塘/香園圍口岸 

 

口岸的港方工程包括佔地約 18 公頃的口岸設施（當中包括一座

綜合旅檢大樓），一條長約 10 公里的雙程雙線分隔主幹連接路

及相關的深圳河改善工程。估計工程造價約為 86 億元（按二零

零七年九月價格計算）。 

 

蓮塘/香園圍口岸計劃的勘測及初步設計研究撥款申請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九日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我們會在二零零九年四

月開展有關的研究，可望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完成。 

 

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實施工作小組亦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

八日在深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就港深雙方合作推動新口岸工程

展開磋商。口岸及連接路等相關工程預期於二零一四年展開，並

可望於二零一八年完成並啟用。 

 

 香港與珠三角經濟合作  

7. 國務院已通過「珠三角規劃綱要」，同意粵港澳三地深化合作，

發展成為世界級的大都會圏。 

特區政府會致力： 

（一） 推進香港服務業在珠三角和廣東的進一步發展，和爭取

更多開放措施在廣東先行先試； 



 措施 備註 

（二） 與珠三角地區緊密協作，確保在發展港口和機場方面能

夠明確分工和布局合理，以保持香港作為亞洲區內重

要港口和民航中心地位；以及 

（三） 繼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和作用，推進香

港金融業進一步發展和為業界開拓在內地發展的機會。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我們會積極與粵方跟進共同編制區域合作

規劃的建議，和盡快商討下一步跟進工作。 

8. 支持香港企業以「建造、營運、轉移」（BOT）的形式，承建

深圳地鐡四號綫。 

我們相信有關措施可加強深港兩地的地鐵業務合作，為香港地鐵

業界帶來無限商機。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已開展了與深圳市政府在

深圳地鐵四號線方面的合作。香港政府會盡量就措施作出配合，

在有需要時為業界提供協助。 

9. 支持港深邊界地區發展。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 

 

港深兩地在二零零八年六至七月同步進行了一項公眾意見收集

活動，邀請市民及相關業界就河套地區的未來土地用途提出意

見。高等教育、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均在兩地獲較

多支持。雙方初步認為河套地區可考慮以高等教育作為主導，混

合高新科技研發設施和創意產業用途，為華南地區培圳人才，提

升珠三角地區的競爭力，促進兩地城市的長遠發展。 

 

港深雙方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召開的港深合作會議上

簽署了落馬洲河套地區綜合研究的合作協議，正式開展綜合研究

的籌備工作。聘請研究顧問的遴選工作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展

開，發展局並準備在二零零九年年初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研究預

計可在二零零九年六月展開，於二零一一年底完成。 

 



 措施 備註 

10. 鞏固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積極推進珠三角集裝箱碼頭和

港口功能互補，協調發展。 

我們會積極推進香港與珠三角集裝箱港口發展的協調，實現功能

互補，達致雙贏。 

 緩解港資中小企困難  

11. 中央推出了一系列支援內地中小企的政策措施，全部適用於港

資中小企。商品出口退稅率已經三度調高，仍還會再進一步調

整。同時亦會完善勞動用工制度，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另外亦

會便利加工貿易企業內銷；以及建立中小企融資擔保基制。 

內地已陸續出台以下措施︰ 

 四度調高部份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大部份商品的出口退稅率

已回復 2006 年年初水平）； 

 暫時凍結來年最低工資的遞增； 

 將超過1 700項商品從現行的加工貿易禁止類及限制類商品

目錄中剔除； 

 暫緩執行台賬保證金“實轉”政策；以及 

 減免行政費用。 

 

另一方面，廣東省推出一系列扶助企業的政策，包括︰ 

 出資人民幣十億元成立再擔保公司； 

 推出專項基金扶持企業轉型升級； 

 簡化企業就地轉型及轉移程序； 

 改善通關程序； 

 允許資質優良企業實行「先銷後稅」，並資助及獎勵企業開

拓和擴大內地市場； 

 勞動用工制度方面，明確加班工資計算基數、追溯時限及舉

證安排，和支付經濟補償的條件；以及 

 減緩困難企業的社會保險負擔。 

 

 擴大「個人遊」  

12. 實施為常住深圳的非廣東籍居民在深圳辦理赴香港「個人遊」

簽注。為深圳戶籍居民中符合一定條件的人士辦理一年內多次

內地當局正擬訂落實安排，我們期望措施早日實施，以進一步便

利深圳居民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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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香港的旅遊簽注。 

目前，「香港個人遊」計劃已經覆蓋 49 個內地城市。對於增

加「個人遊」城市數目的建議，中央明確表示，正在積極、認

真研究。 

 擴大內地服務業對香港開放  

13. 中央有關部門將於短期內與特區政府開展研究和磋商，進一步

開放措施，爭取於二零零九年內盡早簽署CEPA 6。 

特區政府已與中央有關部門就CEPA進一步開放展開磋商，並會爭

取今年盡早完成有關磋商及簽署CEPA補充協議六。 

 其他  

14. 中央政府會確保食品、水、電、天然氣等的安全穩定，供應香

港。 

食品供應及安全 

 

本港鮮活食品大多從內地進口，各類副食品供應量大致保持穩定

和充足。特區政府與內地各有關部門（國家質檢總局、商務部等）

設立了聯絡機制，就食物供應和安全等事宜，特別是引起兩地關

注的食物和公眾健康等事故，相互溝通和統籌資訊。 

 

特區政府就副食品供應方面的政策是保障食品市場和貿易的高

度開放和競爭性，擴闊食物供應來源及令產品種類更趨多元化，

從而達致合理和穩定的食品價格。政府會透過提高市場透明度，

令市場更有效運作，讓消費者作出精明的選擇。 

 

為保持內地供港食物的穩定供應，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和

代理行維持良好的聯繫機制。政府同時也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溝

通，了解他們運作需要，並鼓勵業界開拓更多的食品來源地，使

食物種類更多元化，例如業界最近亦表示有興趣從內地進口冰鮮

牛肉。在這方面，國家有關部門正積極作出配合，方便業界從內

地出口各類冰鮮肉類到港。這些措施有助維持整體食物供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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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此外，我們會繼續與內地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作，確保從源頭開

始對供港食品進行全程監管工作。 

 

內地已公布有關小麥粉、大米粉及大米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配

額安排，特區政府會繼密切監察有關的供應，並與中央有關部門

維持緊密聯繫，以確保供應穩定。 

 

水、電、天然氣供應 

 

有關電及天然氣方面，特區政府與國家能源局於二零零八年八月

二十八日就能源合作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就未來 20 年內地繼續

向香港供應核電和天然氣作出保證。特區政府已經與中華電力有

限公司及埃克森美孚能源有限公司成立工作小組，監察落實備忘

錄的工作進展。 

 

粵港雙方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

年東江供水予香港的安排在深圳簽署了新的供水協議。新供水協

議保證本港： 

 

（一） 直至二零一一年會有穩定而具彈性並切合實際需要的

東江水供應，即使在百年一遇的旱情下仍不受影響； 

（二） 有足夠的東江水量，供香港的長遠發展；以及 

（三） 致力維持供港水質。 

 

 

 

經濟機遇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零九年一月 


